
买房时遇到开发商变更项目、延期交付；装修时稍有不慎就被套路；入住后又碰

到物业要求分摊公用费用……商品房领域已成为投诉“高发区”。今年上半年，全国

消协组织共受理商品房投诉5787件，同比增长23.31%。

根据《“不公平格式条款”消费者认知及线索征集调查报告》，中消协邀请中消协

律师团律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商品房买卖、租赁、装修、物业等相关领域不公平格

式条款进行点评。 据中新社

案例：在未签署正式预售协议前，若因出售

方原因致使不能出售时，出售方不受任何约定

约束，只需退还定金而不必附加利息或赔偿。

点评意见：依照法律规定，收受定金的一

方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除应当向支付方

返还收到的定金外，还应向支付方赔偿定金数

额相等的钱款，即双倍返还定金。该格式条款

的规定完全规避了经营者不履约所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对购房者非常不公平，违反了法律

规定。

出售方不能履行义务时完全免除己方定金责任

案例：出卖人在售房过程中向买受人提供

的图纸、资料、宣传广告等，除有特别说明的

外，均仅供买受人购房参考，不得视为合同内

容条款，出卖人享有最终解释权。

点评意见：格式条款应当公平确定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且在对格式条款有不同的理

解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

解释。如果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减轻格式条款

提供方责任，排除或限制对方权利的，该条款

无效。

出卖人享有最终解释权，免除己方责任

案例：自租赁期满合同终止后三个月内，甲

方(承租人)不得与该房屋的产权所有人自行成

交，否则应向乙方(中介机构)交付月租金的

200%作为赔偿。

点评意见：消费者通过中介机构与房屋所

有人订立租赁合同，对于中介机构提供的订立

合同的机会或提供的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已

依约支付报酬，中介机构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

租赁期限届满合同终止后，消费者有权自行与

房屋所有人直接协商再次订立租赁合同，不属

于《民法典》第965条规定的利用中介机构提供

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绕开中介机构直接订

立合同的情形，中介机构无权予以限制，更无权

要求消费者支付报酬、违约金或赔偿损失。

房屋租赁期满后，限制消费者与房屋所有人直接交易

案例一：甲方(消费者)除因不可抗力外，单

方解除合同的，已支付预付款，乙方(经营者)不

予退还；若由此对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将承

担乙方所有损失。

案例二：甲方(消费者)如违约，甲方所交货

款将作为违约金赔偿给乙方。

点评意见：预付款不是法律概念上的定

金，合同条款中关于若消费者解除合同，已支

付预付款不退的规定并不能适用“定金罚

则”。经营者单方规定消费者解除合同时，不

退已支付预付款或将所交货款作为违约金赔偿

给经营者，属于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不公平格式

条款。此外，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时，违约

金不应超过合理数额。

将预付款视为定金或违约金，解除合同时不退款

案例：物业服务企业对本协议项下的车辆

管理仅指对车辆行驶、停放秩序的管理，并不

承担对车辆的保管义务，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

的车辆毁损、灭失，财物被盗等财产损失，或人

身伤亡事件的，由责任方承担刑事或民事责

任，物业服务企业不承担责任。

点评意见：物业服务企业收取业主的车位

费，应尽法定或约定的合理管理义务。该条款

约定，物业服务企业对于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

的车辆毁损灭失、财物被盗等财产损失或人身

伤亡事件不承担任何合理责任，属于物业服务

企业免除自身责任和法定义务。

物业公司收取管理费却不承担未尽到管理义务的民事责任

装修施工存在问题，将材料费转嫁给消费者
案例：装修施工期间属于甲方(消费者)购买材料由乙方(装

修公司)施工的项目，如有因乙方施工造成质量问题，乙方负责

保修期间的人工费用，材料由甲方负责。

点评意见：在装修过程中，因施工造成质量问题后，往往需要

进行拆除部分或全部原装修材料进行重新施工。拆除过程中，原

装修材料会遭到部分或者全部损坏。消费者自购材料属于其自

身财产，因经营者施工质量不合格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应由经营

者一并承担。该条款减轻了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属于不公平格

式条款。

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广告宣传内容不符时
将“宣传视为要约邀请”规避责任

案例：买受人在签订本合同时，经现场查看、查阅相关文件

手续等方式已做全面细致了解，出卖人不存在虚假、误导性承

诺、陈述，买受人自愿购买该物业。买受人在现场看到的样板

房、宣传资料、楼盘广告等仅作为要约邀请，不作为出卖人向买

受人交付房屋的合同依据，概以本合同内容为准。

点评意见：消费者在售楼处选购商品房时，开发商精心制作

的销售手册、楼盘模型、样板房等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会对消费

者的购买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开发商在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中

对商品房及其附属设施作出说明和允诺，吸引消费者签约购

买。根据法律规定，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

成要约，开发商无权单方在合同中规定广告和宣传资料等不构

成合同内容。当售房广告和宣传资料构成要约的，即使未写入

合同，开发商也应履行相关义务，如未按约履行，则构成违约。

扩大不可抗力适用范围，为延期交房免责
案例：因设计调整、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未按合同规定期限

将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的，出卖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点评意见：该条款属于对不可抗力的滥用。不可抗力是不

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设计调整、气候变化

并非不可抗力，而是施工前应当充分考虑的因素，如果经营者因

设计原因未能按期交房，应属违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金的设定标准过低
经营者的违约成本较小

案例：施工方违反合同约定出现工程逾期的，按照人民币20

元每日向消费者支付违约金。

点评意见：违约金的设定应以弥补实际损失为原则，此处约

定的违约金金额较低，明显无法弥补因无法及时入住导致的实

际损失(如延长租赁期限、增加租赁成本等)，涉嫌排除消费者主

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减轻经营者赔偿责任。

在物业管理费外要求业主分摊公用费用
案例：物业综合服务费不包括景观水系等公用能耗费用，景

观水系运行的水、电费按实际耗费进行分摊。

点评意见：物业管理区域应当包括景观等小区内的公用

设施和场地，因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绿化养护、园林水池喷泉

等水、电费用，均应在物业管理服务费中列支，不应向业主额外

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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